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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分的通报 

 

应用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 235班陈丽晴（学号 2312410）、石欣

雨（学号 2312406）、董润丰（学号 2312423）、郝敬硕（学号 2312424）、

宋子蕙（学号 2312408）；计算机应用技术 234班刘东洋（学号 2312402）、

汪鑫（学号 2312443），在 2024 年 7 月 8 日上午 8：00-10：00 计算

机网络考试中有违规行为，监考教师为王海瑞、山微。经教务处认定，该

生行为属“一般考试作弊”。 

根据《辽宁理工学院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第二章第九条第（三）款有

关规定，给予学生陈丽晴、石欣雨、董润丰、郝敬硕、宋子蕙、刘东洋、

汪鑫记过处分。 

特此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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